
 

 

 
 

 
苏工信装备〔2024〕106 号 

 

 
关于开展 2023 年度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
政策的工业母机企业清单制定工作的通知 
 

各设区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发展改革委员会、财政局，国家税务总

局各设区市及苏州工业园区税务局、张家港保税区税务局、省税务

局第三税务分局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

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展 2023 年度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

策的工业母机企业清单制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工信部联通

装函〔2024〕60 号）（附件 1）部署，做好我省 2023 年度享受

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
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江 苏 省 财 政 厅 
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 
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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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工业母机企业清单制定工作，现就相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报条件 

申请列入清单的企业需同时符合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在江苏省区域内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生产销售

先进工业母机主机、关键功能部件、数控系统（详见财政部、税

务总局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 2023 年第 44 号

的附件《先进工业母机产品基本标准》）（附件 2）的工业母机

企业； 

（二）2023 年度申请优惠政策的企业具有劳动合同关系或

劳务派遣、聘用关系的先进工业母机产品研究开发人员月平均人

数占企业月平均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 15%； 

（三）2023 年度申请优惠政策的企业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

企业销售（营业）收入（主营业务收入与其他业务收入之和，下

同）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5%； 

（四）2023 年度申请优惠政策的企业生产销售本通知规定

的先进工业母机产品收入占企业销售（营业）收入总额的比例不

低于 60%，且企业收入总额不低于 3000 万元（含）。 

二、申报程序 

申请列入清单的企业应于 2024 年 3 月 31 日前登录网站

（www.gymjtax.com），选择“工业母机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

政策申报入口”提交申请，并生成纸质文件加盖企业公章，连同

必要佐证材料（电子版、纸质版）报各设区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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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。 

各地工信部门根据企业申报材料（附件 3），对企业申报信

息进行初核后，于 4月 3日前将初核通过名单及企业申报材料（电

子版 1 份、纸质版 5 份）行文报送至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。 

三、有关要求 

（一）请各地工信部门做好宣传发动，组织符合条件的企业

应报尽报，并做好审核把关。申报企业对所提供材料和数据的真

实性负责，并签署承诺书，承诺申报出现失信行为，接受有关部

门按照法律、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处理。 

（二）各地工信部门会同发展改革、财政、税务部门按职责

分工对列入清单的企业加强日常监管。在监管过程中，如发现企

业存在以虚假信息获得减免税资格，应及时联合核查，并将核查

情况联合报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。 

（三）列入清单的企业在下一年度企业所得税预缴申报时，

可自行判断是否符合条件，如符合条件，在预缴申报时可先行享

受优惠；年度汇算清缴时，如未被列入 2024 年度清单，按规定

补缴税款，依法不加收滞纳金。 

 

联系人：  

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         徐  可     025-69652756 

省发展改革委              阮诗平     025-83390532 

省财政厅                  汪智勇     025-83633300 

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  杨  柳     025-5852883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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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．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 

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展 2023 年度享受研发费用加

计扣除政策的工业母机企业清单制定工作的通知 

2．先进工业母机产品基本标准 

3．享受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工业母机企业提交 

材料清单 

4．初核通过名单汇总表 

 

 

 

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     江苏省发展改革委员会      

 

 

 

 

江苏省财政厅        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3 月 25 日 

 

 

 

 

 

江苏省工信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3 月 25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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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先进工业母机产品基本标准 
 

一、金属切削机床 

定位精度≤10 微米/米，并安装数控系统。 

二、铸造装备 

1．真空熔铸装备：坩埚容量≥50千克。 

2．感应熔炼电炉：熔化量≥10 吨。 

3．粘土砂造型线：静压造型生产线造型效率≥100型/小时,

砂箱尺寸 1200 毫米×1000 毫米及以上；垂直造型线造型效率

≥400 型/小时。 

4．大型自硬砂成套设备：处理能力≥60 吨/小时的连续式混

砂机，60吨级及以上振实台、起模机。 

5．高压压铸机：合模力≥6000 吨。 

6．挤压铸造成套设备：锁模力≥1000 吨。 

7．气力输送铸造废砂再生设备：处理能力 30 吨/小时以上，

旧砂回用率水玻璃砂 90%以上、树脂砂 94%以上。 

三、锻压装备 

1．数控液压机：公称压力≥1000吨。 

2．数控多连杆机械压力机：公称压力≥1000吨，冲压生产

线≥2000吨（总吨位）。 

3．冷锻机械压力机：公称压力≥630 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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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热模锻压力机：公称压力≥2000 吨。 

5．热等静压装备：有效热区直径≥1000毫米。 

四、焊接装备 

1．数字化弧焊装备：数控系统跟踪补偿精度 0.1 毫米-0.5

毫米、焊接工艺参数波动小于 2%-5%。 

2．激光、电子束等高能束焊接装备：机电协同控制精度 1%、

跟踪补偿精度 0.1 毫米-0.5毫米、焊接工艺参数波动小于 2%。 

3．惯性、搅拌摩擦焊及电阻焊装备：机电协同控制精度 1%、

响应速度 5毫秒-10 毫秒；数控系统跟踪补偿精度 0.05 毫米-0.1

毫米。 

五、热表处理装备 

1．真空热处理装备：装炉量≥1吨。 

2．控制气氛热处理装备：装炉量≥1 吨。 

3．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电源感应热处理装备。 

4．连续热处理生产线：生产能力≥1 吨/小时。 

5．自动电镀设备：行车上自带独立控制箱和主可编程逻辑

控制器网络通信，具备四轴运动能力。 

6．低压等离子喷涂设备：真空室尺寸≥Ф2000 毫米×3000

毫米,喷枪使用功率≥80 千瓦。 

7．溶液等离子喷涂设备：喷枪使用功率≥100 千瓦,浆料输

送率≥0.5升/分。 

8．真空镀膜装备：膜层不均匀性≤±10%，故障诊断节点数

≥1000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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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数控装置 

具备三轴及以上联动控制功能。 

七、滚动功能部件（丝杠/导轨） 

P3 精度以上。 

八、电主轴 

动态回转精度≤10 微米。 

九、数控转台 

定位精度≤15″。 

十、位置反馈元件（光栅尺/编码器） 

直线准确度≤±3微米；旋转准确度≤±2.5″。 

十一、摆角头 

定位精度≤15″。 

十二、动力刀架/刀库 

分度精度≤±6″，换刀时间（T-T）≤2.5 秒。 

十三、真空系统 

1．镀膜机：整机漏率达到 1.0×10-8Pa·L/s 量级，工作真空

度保持时间≥6个月。 

2．工业炉：漏率达到 1.0×10-7Pa·L/s 量级，工作真空度保

持时间≥6 个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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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工业母机企业 
提交材料清单 

 

1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、企业取得相关资质证书等（包

括但不限于高新技术企业、国家级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、制

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等资质证书）。 

2．企业员工总数、学历结构、研究开发人员总数、从事先

进工业母机产品研发人员总数说明及其月平均人数占月平均职

工总数比例的说明（具有劳动合同关系或劳务派遣、聘用关系），

并附上企业从事申报产品研发人员名单，以上材料请逐一统计

说明并加盖企业公章；申请优惠政策 2023 年度最后一个月企业

职工社会保险缴纳证明（包括劳务派遣人员代缴社保付款凭证）

等证明材料。 

3．经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签订的 2023 年度企业财务会计

报告（包括会计报表、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等）以

及先进工业母机产品销售收入、研究开发费用等情况说明。先

进工业母机产品销售收入如在财务会计报告中不能体现，请企

业自行核算并加盖企业公章；研究开发费用按财税〔2015〕119

号文及国家税务总局 2017 年第 40 号公告要求的口径归集后，

在会计报告中单独说明，不能说明的需提供按照上述口径的研

究开发费用专项审计报告或税务鉴证报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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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企业开发/拥有的与申报产品强相关的十条以内代表性实

用新型、发明专利材料。 

5．第三方机构提供的可证明所申报产品符合财政部、税务

总局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 2023 年第 44 号

附件《先进工业母机产品基本标准》的关键技术参数证明材料

（须为第三方提供，企业自证材料无效）。 

6．2023 年度关于申报产品的 10 份（以内）订单额度最大

的销售合同复印件（须为申报产品本身的销售合同，其他产品

无效）。 

7．一至两份关于申报产品的具有代表性的用户报告。 

8．2023 年度未发生重大安全、重大质量事故或严重环境违

法行为的承诺书（模板下载见网页左侧“填报资料下载”）。 

9．企业拥有与申报产品强相关的工程实验室、重点实验室、

工程技术研究中心、博士后工作站、企业技术中心等创新平台

建设情况的证明材料，并注明平台名称、主管部委、属于国家

级或者省级等。 

10．近 10 年企业承担与申报产品强相关的、具有代表性的

十份以内省级以上研发项目（作脱密处理）的证明材料，包括

项目名称、项目编号、项目金额、委托单位以及国家级或者省

级等。 

11．10 条以内企业牵头/参与申报产品标准制修订情况清单

（模板下载见网页左侧“填报资料下载”）。 

12．申报产品获得的奖项证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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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．机床装备/机械基础装备制造成熟度评价等级证书。 

14．当地工信部门、发展改革部门、财政部门、税务部门

要求出具的其他材料。 

注：所有证明材料复印件均须加盖企业公章，其中第 1-8

项为必须提供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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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工业母机企业初核通过名单汇总表 

序号 企业名称 符合条件的产品名称（逐一列出） 

1   

2   

3   

4   

5   

6   

 ……  

注：该表由地方工信部门填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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